芒市公安局“放管服”行政审批清单表

单位:芒市公安局

	审批项目
	审批数量
	下放项目
	缩短时限
	备 注

	网安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
	共计1项
	无
	原规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缩短后时限：10个工作日
	

	交警大队：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核发
	共计1项
	不下放
	（原省内运输3个工作日，跨省运输10个工作日）现缩短为芒市辖区内运输当日办理，州内省内外即时办理。
	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核发

	1、出入境：a云南省边境地区境外边民临时居留证
b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证
	共计2项
	无
	按原规定时限办理.（原办理时限为1个工作日）
	

	治安大队：1.旅店业（特种行业许可证）
2.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证
3.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证
4.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
5. 大型焰火燃放许可证
6. 废旧物品
7.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
8剧毒化学品准购许可
9.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10. 剧毒化学品准购许可
	共计10项
	无
	1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
2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
3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3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
4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3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
5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
6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时限，由原规定的15个工作日缩短为5个工作日
7. 该项工作于下一阶段开展，目前不做调整
8. 该项工作于下一阶段开展，目前不做调整
9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由州局下放，由原规定的30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工作日
10. 将此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由州局下放，由原规定的3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
	缩短10项

	禁毒：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证许可
	共计1项
	无
	由3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
	无

	消防：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
	共计1项
	派出所消防警组按照《派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可以办理部分规模较小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。
	
	芒市公安消防大队下放1项；缩短0项。


